
关于涞源县2020年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提请2020年11月26日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财政局局长     薛奋强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政府委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2020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今年以来，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减税降费及土地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收入形势异常严峻，财政运行极为艰难，财政工作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经过多方努力，1-10月份虽然按进度完成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但政府性基金收入出现了大幅下滑，仅完成44174万元，按进度短收138035万元，与去年同期（133992万元）相比减收89818万元。按目前的收入形势，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是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转让收入）无法完成年初预算目标，由此导致总体可用财力明显减少，鉴于上述情况，需要对年初预算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一）财政收入
2020年全部财政收入由年初预算的108092万元调整为116382万元，增加8290万元。主要是非税收入由年初预算的42430万元调整为50720万元，增加829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年初预算的71125万元调整为79415万元，增加8290万元。
（二）可用财力

本级可用财力由年初的239143万元调整为187902万元，减少5124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加8290万元；上级财力性补助减少4210万元（主要是营改增增值税未完成基数上级扣款16524万元，上级下达特殊转移支付和基本财力保障奖补直达资金12314万元，两项相抵后减少4210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减少1449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减少49613万元；上解支出增加4259万元（主要是保障性安居工程扣款2184万元，资源税未完成上划基数扣款1590万元，未完成支出进度扣款111万元，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基数划转34万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与地方支出基数划上解79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中央与地方支出基数划转142万元，环保上划基数增加119万元）。
（三）财政支出

2020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年初预算的239143万元调整为187902万元，减少51241万元，其中：

调减支出55494万元，具体项目如下： 

1、人员支出调减12953万元（主要项目有：预留调资2931万元,职业年金2959万元,养老保险5572万元,医疗公积金等855万元,自然减员及退休转社保636万元)。

2、公用经费调减249万元（主要是全县各单位接待、车辆和会议等三公经费压减249万元）。
3、专项项目支出调减40343万元（共49项），主要项目有：

（1）全县办公用房等修缮和购置费用115万元；

（2）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1295万元；

（3）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劳务费和审计费465万元；

（4）综治信息化建设(雪亮工程)资金300万元；

（5）《科技强勤智慧磐石》129万元；

（6）两个移动警务站建设180万元；

（7）审判法庭建设100万元；

（8）农村幼儿免费教育126万元；

（9）补助农村中小学寄宿生生活费503万元；

（10）南马庄乡中心小学迁建项目新建护坡及防洪坝100万元；

（11）涞源县第一中学迁建资金7980万元；

（12）高中免费教育223万元；

（13）解决教育以前年度中小学建设欠账及2020年中小学学校项目建设及修缮等125万元；

（14）旅游行业业务管理133万元；

（15）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主体建筑项目及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等374万元；

（16）涞钢涞铜待岗生活费和就业补助1100万元；

（17）弃婴抚养20万元；
（18）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养老补贴和评估费292万元；
（19）残疾人生活及护理补贴254万元；

（20）城镇、农村特困人员护理补贴100万元；

（21）企业养老金缺口58万元；

（22）公立医院外聘专家及偿债等231万元；

（2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8万元；

（24）妇幼保健院专项资金200万元；

（25）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县配套2460万元；

（26）城乡医疗救助和优抚对象医疗补助123万元；

（27）奥宇退出产能和电厂淘汰落后产能补偿款2500万元；

（28）死亡抚恤费30万元；
（29）污染防治430万元；

（30）全县各项规划编制设计费300万元；

（31）国资办注入城投公司资本金5500万元；

（32）全县路灯亮化电费及维护费100万元；

（33）城乡社区环境卫生98万元；

（34）集中安置片区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费和工程土地勘测定界费1500万元；

（35）科技转化与技术推广服务52万元；

（36）病虫害控制91万元；

（37）农业结构调整补贴864万元；

（38）水利工程建设1818万元；

（39）支持企业发展专项2003万元；

（40）河北沃茂牧业有限公司1.5万头能繁母猪养殖基地圈舍补贴资金800万元；

（41）农村面貌改造提升项目监理、勘察、测绘费用75万元；

（42）农村环境治理专项36万元；

（43）公路建设917万元；

（44）占补平衡项目指标收益1800万元；

（45）自然资源规划、测绘、拆违、复垦、绿化、覆土等各类项目工程及工作经费等800万元；

（46）2015年农村危房改造资金402万元；

（4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135万元；
（48）地质环境治理项目1242万元；

（49）压减全县各单位工作经费等1766万元。

4、收回存量资金统筹使用冲减当年支出较年初预算增加1949万元。

增加支出4253万元，增加项目是：

　　（1）离休干部医药费150万元；
（2）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改革县配套19万元；

（3）“帮大哥”调解室人员补助、办公经费、房租、心理咨询师补贴等经费15万元；
（4）人武部民兵军事训练基地物资器材采购资金66万元；
（5）公安局智慧安防小区建设100万元；

（6）公安局建设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100万元；

（7）公安局招录120名辅警2020年10-12月份工资及保险100万元；
（8）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车淘汰补助资金147万元；
（9）2020年型煤炉具县级配套资金97万元；
（10）2020年洁净煤县级配套资金1000万元；
（11）陆生野生动物处置补偿费31万元；
（12）上解2020年度社保基金风险储备金2198万元；
（13）中医药事业发展经费10万元；
（14）医保意外伤害第三方评估费5万元；

（15）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及特别扶助55万元；

（16）畜牧局检疫标识10万元；

（17）饲料厂、孵化场场地平整项目资金150万元。
（四）平衡情况

预计全年可用财力187902万元，调整后安排支出187902万元，收支平衡。

（五）年初预留存量资金及各项事业发展专项资金9500万元，已按相应功能分类科目分配使用7531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
2020年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年初预算的218651万元调整为131383万元，减少87268万元，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未完成年初预算。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

2020年政府性基金支出由年初预算的98971万元调整为61316万元，调减37655万元。具体增减项目有：

1、调减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2868万元；

2、调减土地开发成本支出30480万元；

3、调减棚户区改造支出4598万元；

4、追加债务还本付息支出291万元。

（三）调出政府性基金
调出政府性基金由年初预算的119680万元调整为70067万元，减少49613万元（其中：其他土地出让收入减少42687万元，土地出让净收益减少6926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平衡情况

2020年调整预算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131383万元，按照收入用途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61316万元，调出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70067万元，收支平衡。

　　三、中央抗疫特别国债直达资金收支情况

　　上级下达中央抗疫特别国债资金8468万元，安排具体项目是：涞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能力提升项目900万元，涞源县医院救治能力提升建设项目100万元，中医院核酸检测实验室建设260万元，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实验室建设270万元，妇幼保健院核酸检测实验室建设270万元，城区23条小街小巷道路改造及雨污分流治理项目6278万，用于困难群众和优抚对象临时价格补贴和护理补贴等抗疫相关支出390万元。
四、政府债券资金收支情况
1、新增债券。上级下达我县新增政府债券资金79400万元，安照资金使用用途安排相应支出，其中：一般债券40000万元，主要项目是：用于传染科负压病房改建能力提升项目（一般债券直达资金）4000万元，涞源一中迁址新建15000万元，中心路、阁院路东延4500万元，东外环路改造工程8500万元，城区集中供热管网建设项目8000万元。专项债券39400万元，主要项目是：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20000万元，涞源县第三水厂建设18300万元，粮食储备库建设1100万元。
2、再融资（置换）债券。2020年我县到期政府债券7500万元。其中：

（1）再融资债券偿还6500万元，主要项目有：偿还园林绿化项目2000万元，偿还集中供热管网建设费4500万元。

（2）财政预算安排资金偿还1000万元，主要项目有：偿还园林绿化项目500万元，偿还集中供热管网建设费500万元。

以上预算调整方案，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2020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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